
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

冀农发〔2022〕13 号

河北省农业农村厅
关于印发《2022 年非洲猪瘟精准防控

八大举措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农业农村局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：

为切实做好 2022 年非洲猪瘟防控工作，按照全链条科学防

控、全程依法监管总要求，省厅制定了《2022 年非洲猪瘟精准

防控八大举措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河北省农业农村厅

2022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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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非洲猪瘟精准防控八大举措

2022 年，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按照全链条科学防控、全

程依法监管总要求，紧紧抓住关键环节，深入推进精准化防控，

重点实施八大举措，全面提升防控工作质量。

一、深化“三式管理”。强化养殖场户“密罐式”管理，进

一步健全完善网格化机制，加强日常巡查力度，严格实行养殖场

户承诺制。强化屠宰企业实施“高压式”管理，严格农业农村部

门抽检和企业自检，对企业自检能力不达标以及抽检阳性的，按

照“四查清”要求及时追查原因，并进行消毒等处置。强化官方

兽医“问责式”管理，加大明察暗访力度，发现官方兽医未履职

尽责或履职尽责不到位的，严肃进行问责。

二、彻底清洗消毒。全省统一对养殖、屠宰、无害化处理等

各类场所、运输工具实施集中清洗消毒，切断病毒传播途径。一

是推进洗消中心建设，制定建设标准，在大型养殖场、无害化处

理场、屠宰场等开展洗消中心建设。二是加强运输环节、动物诊

疗环节清洗消毒，加强检查监测，确保消毒效果。三是开展集中

消毒活动，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国庆等重大节日开展大清理大清

洗大消毒，5 月份和 8 月份为集中消毒月，每月 5 日、15 日、25

日为全省集中消毒日，实施全省统一集中消毒。

三、严格调运监管。通过产地检疫出证、运输过程持证、到

达目的地收证对生猪调运进行全程监管。一是严把产地检疫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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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检疫申报制度，严格按照检疫规程实施检疫，发现异常

情况的，及时进行实验室检测，严防染疫生猪进入运输环节。二

是严把调运管理关。省内备案车辆全部录入“河北智慧兽医云平

台”，实施信息化管理，对运行轨迹异常、未实施装前卸后清洗

消毒、未按申报地点到达、未备案和未签收检疫证明等违规车辆

暂停检疫出证。三是严把落地检查关。屠宰企业和养殖场户接收

生猪要认真查证验物和健康检查，及时签收产地检疫证明，省外

（京津除外）入冀生猪须经指定通道查验并签章，发现异常情况

立即上报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定期对检疫证明签收情况进行统计

分析，对上报的异常情况及时核查处置，严格到达目的地监管。

四、强化风险管控。认真梳理防控工作风险点和薄弱环节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堵塞防控漏洞。一是加强无害化处理风险管控。

完善清洗消毒和自检设施设备，健全消毒、自检制度，对病死猪

暂存点、无害化处理场所及运输车辆进行严格规范消毒和自检，

严防疫病传播扩散。二是强化动物诊疗风险管控。加强生物安全

设施建设，提高生物安全水平，定期开展诊疗环境监测和消毒，

严禁私自采集、违规处置病料，严禁执业兽医串场走户开展诊疗

活动。三是严打违法违规行为。严禁跨区域检疫、未检疫出证及

违反大区防控政策出证等违规行为，严厉打击未经检疫、车辆未

备案、未经指定通道查验等生猪调运违法违规行为，以及利用“空

壳猪场”倒猪和经纪人违规贩卖异常生猪行为。

五、强化差异管理。落实非洲猪瘟分区防控机制，实施养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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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分级管理。积极推动分区防控，建立北部大区重大动物疫病

防控与应急处置协同机制；规范大区生猪调运监管，实施生猪跨

区、跨省“点对点”调运政策。强化养殖企业分级管理，严格防

疫条件审核，对不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养殖场户列为 C 级

管理，跨设区市调运需要提供非洲猪瘟检测合格证明；对取得防

疫条件合格证的列为 B 级管理；对防疫条件好并且实施非洲猪瘟

无疫小区和标准化场建设的，列为 A 级管理，达到标准可按照国

家大区防控要求实施跨省调运备案。

六、科学监测预警。提升检测能力，2022 年所有县级（生

猪养殖、屠宰县）兽医实验室都要具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。提升

检测水平，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对各类兽医实验室非洲

猪瘟检测能力开展全面比对和随机抽查，上半年、下半年各 1 次。

强化预警预报，依据监测和流调情况，1 月份和 7 月份对非洲猪

瘟发生和流行趋势进行预测并发布预警。

七、规范应急处置。加强应急物资储备，做到品种齐全、数

量充足，规范严格日常管理，确保关键时刻拿的出、用的上、数

量足、质量优、效果好。及时调整充实应急队伍，加强人员培训，

确保拉的出、战得胜。省市县分别组织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演

练，提高疫情应急处置能力。一旦发生疫情，坚持“早快严小”

原则，按照《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》依法依规处置，坚决

防止疫情扩散。

八、严格责任落实。按照《动物防疫法》规定，全面落实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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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责任。落实属地责任，市县政府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行统一

领导，全年对防控工作至少组织 1 次专题研究和调研督导。落实

监管责任，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做好疫情排查、检疫监管、清洗消

毒、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防控工作；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协调有

关部门形成防控合力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养殖、屠宰、诊疗、无害

化处理等企业等要签订防控承诺书，落实疫情报告职责，配备与

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，落实非洲猪瘟

自检和清洗消毒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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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1月 27 日印发


